
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局文件 

韶曲财（2022) 10号 

关于下达 2022年部门 
预算指标的通知 

韶关市曲江区应急管理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经区第十六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你单位 '-'ii-'-. 年部门预算指标

为 9866602.62 元，其中工资性支出 6120482.62 元，项目经费

支出 3746120 元（详见附表）。请针对各项指标及绩效目标， 

严格按照以下原则贯彻执行。 

严格预算执行，加强预算控制。各单位必须严格按

照下达的工资性支出和项目支出执行预算，不得随意调整、 

截留、挪用、改变资金用途。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压缩一般性支出。各单位要深

入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有关规定， 

严格控制因公出国（境）及各种庆典、节会、论坛等活动， 

大力压缩车辆运行、公务接待和会议、培训文件、通信、差

旅等方面的支出，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加快项目落实，做好跟踪问效。项目一经下达，要

早谋划、早实施，要做好跟踪问效，特别对未实施或实施后

进度缓慢的将采取收回或扣减经费的办法进行处理。 

严格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强化预算约束。项目执行

期间要按照绩效目标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监控，防

止绩效目标发生偏离。 

及时做好预算公开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算法》规定，请你单位在收到预算批复后十日内，即 2022 

年 3 月 25 日前，按标准向社会公开 2022 年预算，并将绩效

目标同步公开。公开要求：必须按时按省要求模版在曲江区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及省预决算公开报告填报系统公开

自己部门 2022 年预算和绩效目标。联系电话：0751-6668636, 

邮箱：qjczjcg@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 2022 年区属部门预算指标明细表 

信息公开方式：不予公开 

韶关市曲江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2t年 3 月 15 日印发 



附件： 

2022 年韶关市曲江区应急管理局预算指标明细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资 

金 

政府性基 

金预算 

财政专户 

管理的非 

税资金 

工资性支出 6, 120 , 482. 62 
运转经费 584, 320. 00 
2022 年防汛冲锋舟维护保养费、防潮轻

舟中队培训费 
50, 000. 00 

2022 年三防工作经费 200, 000. 00 
2022 年三防物资补充和运行管理费 100, 000. 00 
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费用 30, 000. 00 
安全生产专项 140, 000. 00 
区综合性应急救援大队工资社保和工

作经费 
2, 280, 000. 00 

森林防火工作、特殊器械（森林消防车

辆、风力灭火机）维护经费 
100 , 000. 00 

森林防火扑火机具装备经费及培训演

练 
50 , 000. 00 

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租金费用 211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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